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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在中央提出树立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的发展观 ,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 , 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

导 , 对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和定位进行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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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可持续发展定位
———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

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人与自

然和谐的社会

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是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

会 的 基 本 特 征 之 一 , 构 建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

会 , 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如果无限

制 地 掠 夺 自 然 , 会 造 成 资 源 的 枯 竭 , 森 林 的

破坏和减少 , 土地的退化、荒漠化和沙漠化 ,

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 , 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

生活环境的恶化 , 这样不仅实现不了发展的

目标 , 还会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,

最 终 引 发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矛 盾 和 冲 突 , 人 与

人 、人 与 社 会 的 和 谐 也 就 无 从 谈 起 , 构 建 社

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。所以人与自然

的 和 谐 , 是 和 谐 社 会 的 必 然 要 求 , 确 保 人 与

自然的和谐 , 是构建未来和谐社会的重要价

值理念。

2 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

的保障

人 与 自 然 和 谐 要 求 在 人 与 自 然 之 间 保

持平衡与协调 , 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,

将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、重新评估历史、

重新定义幸福 , 认识到仅仅发展生产与扩充

财富并不等于就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,

更不等于和人类的进步方向相一致。发展是

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之道 , 只有最大限度地

消除贫困 , 才能有效防治许多社会弊端和弥

合社会裂痕 , 才能实现社会的健康与和谐。

但 是 , 发 展 生 产 力 , 必 须 以 尊 重 客 观 规 律 为

前 提 , 不 能 以 牺 牲 资 源 和 环 境 为 代 价 , 可 持

续 性 发 展 是 被 当 代 社 会 所 公 认 的 最 佳 的 发

展模式。

( 1)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由来。上世纪中

叶全球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 , 人类发现自己

面临以往数千年所没有经历的环境恶化、人

口膨胀、资源危机等诸多问题。出于对人类

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反思 , 人们逐渐意识

到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一种高投入、高消耗、

低产出、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, 它

把赢利当作生产的直接目的 , 甚至把国民生

产总值的增长当作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 , 把

自然界仅仅当作可供无偿消费的对象 , 是一

种单纯追求经济无限“增长”的发展模式 , 单

纯的经济增长即使消除了赤贫 , 也不足以构

成“发展”, 只会导致追求经济增长的短期性

与保护环境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。

出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 , 1987 年 , 联合

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长篇报告《我们

的 共 同 未 来 》, 首 次 提 出 了“可 持 续 发 展 ”的

概念 ; 1992 年 ,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

了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》和《21 世纪议程》,

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, 第一次把

可 持 续 发 展 由 理 论 和 概 念 推 向 行 动 ; 2002

年 , 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了可持续

发 展 世 界 首 脑 会 议 , 通 过 了《可 持 续 发 展 世

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》、《约翰内斯堡可持续

发展承诺》等文件 , 明确了全球未来 10~20

年人类拯救地球、保护环境、消除贫困、促进

繁荣的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蓝图 , 这次会

议 标 志 着 全 球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由 共 同 的 愿 望

走向共同的行动。

( 2)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涵义。目前 , 可持

续发展的概念有多种表述方式 , 当今比较流

行 又 被 国 际 社 会 普 遍 接 受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概

念就是布伦特兰夫人在 《我们共同的未来》

中 指 出 的 :“可 持 续 发 展 是 指 既 满 足 当 代 人

的需要 , 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能力的发

展”。这一概念的内涵深刻而丰富 , 包含两个

最基本的要义 : 一是它要求在生态环境承受

能力可以支撑的前提下 , 解决当代经济发展

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 ; 二是它要求在不危

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 , 解决当代经济发展

与后代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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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论 , 可持续发展

放弃了传统的发展模式 , 以追求人与自然的

和谐为核心 , 主张人类追求健康而又富有生

产 成 果 的 生 活 权 利 应 当 以 与 自 然 相 和 谐 的

方 式 来 实 现 , 而 不 能 以 耗 竭 资 源 、破 坏 生 态

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实现。可持续发展观改

变 了 近 代 以 来 所 固 守 的 人 类 中 心 主 义 发 展

观 , 把人类发展、经济增长、社会进步与自然

的和谐协调统一起来 , 不再片面地强调自然

是人类的征服对象 , 而是赋予自然以与人平

等发展的地位 , 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和

生活方式 , 改变人类对自然的态度 , 在开发、

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 , 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

护 , 协调社会、经济、技术及生态各因素之间

的关系。而且 , 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

会与后代人的机会平等 , 不能因当代人一味

地、片面地、自私地追求今世的发展与消费 ,

而 毫 不 留 情 地 剥 夺 后 代 人 本 应 合 理 享 有 的

同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。由此可见 , 可持

续 发 展 的 思 想 明 确 了 环 境 保 护 与 发 展 的 统

一 关 系 , 倡 导 一 种 尊 重 自 然 、善 待 自 然 的 伦

理态度和拜自然为师、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

度 , 是人类在认识环境问题上的一次重大飞

跃。

当前 , 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

广 泛 的 认 同 , 不 少 国 家 积 极 采 取 行 动 , 相 继

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规范和政策。例如 ,

纳米比亚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 , 要求在所有

经济活动中都应考虑可持续发展 ; 爱沙尼亚

也 于 1995 年 制 定 了《可 持 续 发 展 法 》; 欧 盟

于 1992 年 12 月制定了《欧洲共同体有关环

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政 策 和 行 动 的 规 划 》; 此

外 , 欧盟还于 1997 年 6 月制定了新的欧盟

基础条约 ,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欧盟的中心目

标 , 从而更为具体地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核

心地位。此外 , 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还

及时地修改了环境基本法 , 将可持续发展明

确定位为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。

3 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可持续发展定

位

当前 , 世界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已经从

简 单 禁 止 、污 染 治 理 、预 防 为 主 发 展 到 可 持

续发展。但在我国 , 在环境法治理念方面 , 可

持 续 发 展 思 想 尚 未 成 为 渗 透 于 整 个 环 境 法

律 体 系 的 指 导 原 则 , 环 境 保 护 法 仍 将“促 进

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”作为一项立法

目的 , 由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存

在的偏差 , 致使现实中产生了一些不和谐之

音 : ①现 行 环 境 保 护 法 侧 重 于 当 代 人 的 发

展 , 仅 仅 注 重 当 代 人 的 环 境 权 利 和 发 展 权

利 , 而 未 涉 及 后 代 人 的 环 境 权 利 和 发 展 权

利 , 这 种 立 法 上 的 缺 陷 , 对 目 前 一 些 地 方 仍

然 奉 行 竭 泽 而 渔 式 的“发 展 ”模 式 而 造 成 对

环境资源的破坏负有一定的责任。②现行环

境 保 护 法 虽 然 提 出 了 经 济 发 展 与 环 境 保 护

协 调 的 原 则 , 但“促 进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

的 发 展 ”在 实 践 中 却 常 常 被 庸 俗 化 , 经 济 增

长 的 数 据 成 为“现 代 化 ”的 最 重 要 的 甚 至 是

唯一的标准 , 加上环保法在制度设计上缺乏

对 各 级 政 府 履 行 法 定 职 责 的 制 约 性 法 律 制

度 , 长 期 以 来 , 由 于 部 分 地 方 政 府 片 面 追 求

GDP, 对政府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考核不

全 面 , 环 境 责 任 追 究 制 度 不 完 善 , 很 多 地 方

政府并没有对辖区的环境质量认真负责 , 造

成 环 保 法 的 经 济 发 展 功 能 与 环 境 保 护 功 能

不能得到有效实现。③由于事实上作为我国

环 境 基 本 法 的 现 行 环 境 保 护 法 在 立 法 目 的

上 如 此 的 定 位 , 因 此 , 末 端 治 理 思 想 仍 然 明

显地体现在一些环境法律法规之中 , 由此导

致了实践中一些地方常常陷入“先污染后治

理”、被动地“还旧帐”的误区。在当前可持续

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的形势下 , 我国环境保

护法应及时回应时代要求 , 将可持续发展的

思想与价值追求 , 作为环保法的基本理念 ,

进行环保法的改革、创新和完善。

事实上 , 自国际社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的

概念以后 , 我国党和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思想

给予了高度重视。1992 年 8 月我国制定了环

境与发展应采取的 10 大对策 , 明确提出走

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; 1994 年 3 月 , 国务院发

布 了《中 国 21 世 纪 议 程 》, 具 体 提 出 了 中 国

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、基本对策和行动方

案 , 并提出要进行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环

境 立 法 , 将 可 持 续 发 展 提 高 到 战 略 高 度 ;

1996 年 3 月 ,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“九

五”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把实施可

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 ;

2003 年 , 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 , 其核

心就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, 统筹人与

自然和谐相处与发展 , 处理好经济建设、人

口增长与资源利用、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,

推 动 全 社 会 走 上 生 产 发 展 、生 活 富 裕 、生 态

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,

标志着党在发展观上与时俱进的重大变革 ;

2005 年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 社 会

的重要理论 , 把"人与自然和谐相处"作为社

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, 这既是对

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定位 , 也是对社会主义

社会特征的一种新认识 , 充分显示了国家领

导人为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。

虽然党和政府对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 ,

并 将 实 施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作 为 现 代 化 建 设

的 一 项 重 大 决 策 , 但 遗 憾 的 是 , 至 今 我 国 环

境 保 护 法 中 仍 没 有 明 确 将 可 持 续 发 展 作 为

立法的指导思想 , 在其他有关环境保护的法

律法规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。好的政治理

念并未切实地落实到具体法律中 , 由于法律

与政策相脱节 , 造成了立法滞后的现象。当

前 ,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

盾 比 较 突 出 。 如 果 不 能 有 效 地 保 护 生 态 环

境 , 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,

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。走人与自

然和谐相处之路 ,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, 提

高资源利用效率 , 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、

重 新 审 视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之 后 作 出 的 理 性 选

择。因此 , 环境保护法必须及时作出回应 , 以

生态化的理念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, 围

绕“可持续发展”这一中心而确立立法原则 ,

确 定 立 法 目 标 和 任 务 , 架 构 立 法 体 系 , 更 新

立 法 内 容 , 健 全 基 本 制 度 , 完 善 环 境 权 利 体

系。这样既体现环境保护同经济、社会发展

相 协 调 的 基 本 内 容 , 又 将 这 种 协 调 加 以 延

续 , 使之既满足我国当代人的发展需要 , 又

不对我国后代人的发展需要构成危害 , 从而

与 全 球 环 境 伦 理 和 环 境 法 的 发 展 趋 势 相 符

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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